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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察康文署外判體育館及泳池服務水平工作小組  
會議之綜合討論要點  

 

項目  委員的意見  康文署的回應  

(1)康文署現行外判體育館及泳池管理工作的監察機制  

1.1 各個分區如何能劃一承辦商的

評核標準。  

 承辦商需要履行合約內規定提供的相關服務，而服務細節的要求均已

詳細表列於合約附件內。如承辦商未能履行合約的要求，分區主管可

向承辦商發出口頭勸喻、勸喻信或失責通知書等，並根據合約規定扣

減給予承辦商的月費。承辦商的不良工作表現會記錄在案，供日後署

方再次選取有關服務的承辦商時作為參考。此外，各分區代表會定期

出席一個由副署長 (康樂事務 )主持的會議，藉此加强各分區管理層的

溝通及分享大家在監察承辦商方面的經驗，從而制定劃一的標準，加

強管理已外判予承辦商的場館。  

 

1.2 除顧客滿意調查外，康文署亦可

考慮採用其他客觀指標，去衡量

承辦商的表現；如投訴數字或特

別事故的數字等。  

 

 現時康文署亦有其他相關的服務指標，例如承辦商被顧客投訴的記錄

亦已納入為衡量承辦商表現的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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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委員的意見  康文署的回應  

1.3 有關康文署為更有效監察外判

體育館的承辦商服務表現而成

立的常設委員會，其委員會成員

為何。  

 

 為有效監察外判體育館的承辦商服務表現而成立的常設委員會是由

副署長 (康樂事務 )擔任主席，成員主要為康文署總部及各有關分區管

理層的代表。  

1.4 希望了解如何計算內部營運費。  有關內部營運費用的計算方法，主要是包括員工工資、電費、煤氣費

及其他維持場地運作的一切開支等。  

 

1.5 查詢承辦商向政府支取費用形

式。  

 政府只須按合約支付每月的固定費用，而承辦商則負責支付設施的相

關日常營運開支。  

 

1.6 查詢最低工資的監察。   承辦商根據合約內列明所聘用員工的每月工資支付薪酬予員工，而非

技術員工的薪酬亦不可低於合約內列明的最低工資。康文署會查核相

關銀行支付紀錄以監察承辦商履行有關條款的規定。  

 

1.7 查詢在過往標書技術評審中，較

具規模的物業管理公司會否在

第 5 至 8 項評分方面佔優，即投

標商所提交有關管理、工作、緊

急應變、品質控制及過渡計劃

 較具規模的物業管理公司在個別項目如管理經驗及資源等方面或會

有一定的優勢。事實上，如果大型物業管理公司因具備管理大型物業

的豐富經驗，而能提供具質素的管理、工作、應變、質量保證及過渡

計劃書，根據現時的技術評審標準，是會得到較高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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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委員的意見  康文署的回應  

等。  在服務質素 /技術評分內會否出現側重個別項目方面，根據上述 13 個

體育館的標書技術評審記錄，獲得技術評分較高的公司，在不同項目

都有平均較高的得分，並未有集中個別某些項目評分較高的情況出

現。這表示在服務質素 /技術評分獲得較高分數的公司，其管理水平

是整體上平均地在各方面表現出來，並非只集中於個別項目。  

 

1.8 查詢如何制定評審投標用的評

分表。  

 評審投標用的評分標準，是根據政府以往外判服務經驗而制定，而該

評分標準亦會在每次標書評審後覆檢及修訂，並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審批。  

 

1.9 價 格 與 服 務 質 素 有 一 定 的 關

係，現時價格在評分制度佔 70%

比重，是否可檢討比重的比例。

標書價格在過往標書技術評審

中，又是否關鍵的因素。  

 根據現行的標書評審標準及評審記錄，在 13 個康文署體育館管理合

約中，7 個是由服務質素 /技術評分較高的公司投得合約，而 6 個則由

投標價最低者投得合約。此外，在上述投標過程中，分別有 5 間公司

分別因未能通過服務質素 /技術評分的第一階段強制性要求或第二階

段技術評分不合格而被淘汰。從上述標書評審結果，可反映現時康文

署所採用的價格與服務質素 /技術評分比例為 70%及 30%的評分制

度，已能適當地平衡價格及服務質素的比重，既能符合善用公帑的原

則，亦可保障中標承辦商具一定的設施管理水平，能提供合標準的管

理服務予體育館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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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委員的意見  康文署的回應  

(2) 監察已外判體育館及泳池的服務水平和評估外判的成效  

2.1 在 游 泳 池 顧 客 意 見 調 查 撮 要

中，顧客對綜合泳池表現的滿意

程度是康文署管理的游泳池較

外判管理的游泳池為高；但在個

別項目例如救生員及其他職員

工作表現的範疇上，顧客滿意程

度則是外判管理的游泳池比康

文署管理的游泳池的為高。  

 康文署回應，在游泳池顧客意見調查中，顧客對個別項目的滿意程度

較高，但平均分值則較低是可以解釋的。例如顧客對救生員表現的滿

意率在康文署及外判管理的游泳池分別為 93.9%及 95.2%；但平均分

則分別為 7.9 分及 7.7 分。在現行的問卷中，顧客評分在 6 至 10 分之

間均會被劃分為表示滿意。故此，上述數據是代表有 93.9%的受訪者

滿意康文署管理的游泳池而平均分值是 7.9 分；而有 95.2%的受訪者

滿意外判管理的游泳池而平均分值是 7.7 分。即有較多的受訪者滿意

外判管理游泳池的救生員工作表現，但在滿意程度方面則受訪者給予

康文署管理游泳池的救生員工作表現較高的分數。  

 

2.2 如康文署報告外判承辦商所提

供的服務大致與康文署現行提

供的服務水平相若，委員查詢在

統計學上，調查結果是否顯示有

關的結論是成立的。在體育館顧

客意見調查撮要中，康文署管理

體育館的顧客滿意率及平均分

數 均 普 遍 較 外 判 管 理 體 育 館

 康文署解釋有關顧客滿意程度調查會因為個別設施的新舊、不同的建

築年期、規模的大小、所處位置的差異等等，而影響顧客意見調查的

結果。因此，有關調查的結果只建議作參考之用；並不能用作個別種

類設施相對應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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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委員的意見  康文署的回應  

高。這是否表示康文署管理的體

育館比外判管理的體育館較為

理想。  

 

2.3 基於新舊設施規模的不同，顧客

意見調查的結果並不適宜作個

別場地的相應比較。建議康文署

可在同一場地的不同時段進行

顧客滿意程度調查，這樣進行比

較會更有成效。  

不 同 因 素 – 如 問 卷 的 問 題 設

計、設施的新舊、規模的大小、

進行調查的時間性、問卷問題在

評分的不同比重等等，都會影響

顧客意見調查的結果。基於以上

的因素及現時有關調查結果 -顧

客對康文署管理及外判管理的

設施的滿意率及評分均十分接

近，同意調查結果只適合作為參

 康文署補充在外判管理的體育館，類似的顧客意見調查將會每年進

行，以便管理人員就調查結果採取相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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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委員的意見  康文署的回應  

考用途而不宜作比較之用。  

 

2.4 外判場館的服務水平是有所提

升，特別是前線員工的工作態

度。唯簽到處員工的接待禮貌可

以進一步改善。  

 在培訓員工禮貌方面，部門已聘請顧問公司，推行「你我同心、顧客

稱心」的計劃，加強對員工禮貌待客方面的培訓。此外，為了提高團

隊精神，員工將會穿著劃一的制服及每天進行工作簡報會，由場地經

理向員工簡介當天的工作要點，務使團隊有一致的服務目標。  

 

2.5 體 育 館 的 服 務 水 平 已 提 昇 不

少，但近期在九龍公園使用經驗

所得，失竊的個案較多，故在保

安方面應多加留意。  

 

 署方會提醒場地員工加強保安上的關注。  

2.6 現時九個服務指標是否足以監

察承辦商的服務水平。  

 為進一步了解現時服務指標是否足夠監察承辦商的服務水平，康文署

會作出檢討，考慮在原有的九個服務指標內增加一些質量性內容如員

工服務態度、處理投訴反應等等。  

 

2.7 在顧客意見問卷調查的評分標

準方面，應考慮將幅度減少，以

避免因問卷內不滿意 (0 至 4 分 )

及滿意 (6 至 10 分 )的分數幅度較

 康文署表示會在適當位置加上註釋及清楚地向受訪者解釋不同分數

的含意，避免受訪者因分數幅度較大而未能明確表達意見。  



- 7 - 

項目  委員的意見  康文署的回應  

大而誤導了受訪者。  

 

2.8 可考慮多方面吸納不同人士就

管理體育館的意見。  

 就吸納顧客意見方面，康文署會繼續安排調查公司進行顧客意見調

查；並會安排神秘顧客 (署方質量控制組人員 )到場地了解承辦商的服

務水平。  

 

(3) 其他  

3.1 會否考慮鼓勵使用者或地區體

育團體，透過組織非牟利團體參

與投標管理體育館的工作並向

市民推廣康體活動。  

 外判管理體育館的合約是包括場地清潔、保安、維修、園藝、訂場服

務及協助籌辦康體活動等等。康文署已有鼓勵承辦商配合署方政策，

利用體育館的設施推廣康體活動，從而增加場地使用率；例如在壁球

室舉辦多元化的健體活動等。此外，康文署亦透過社區體育會計劃，

鼓勵體育設施的使用者自行組織為非牟利團體，優先租用相關的體育

設施，一方面增加場地的使用率，另一方面亦可使場地使用者產生社

區的歸屬感。至於由地區非牟利團體參與投標體育館的管理工作，相

信要待社區體育會發展逐漸成熟後才能進一步考慮。  

 

3.2 希望了解透過外判體育館及泳

池管理服務所節省運作開支的

計算方法。  

 有關節省運作開支的計算方法是以每個為期 3 年的體育館 /泳池的管

理合約計算，將有關內部營運費用減去合約投標價所得出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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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委員的意見  康文署的回應  

 

3.3 建議考慮邀請相關工會出席工

作小組表達員方對外判康樂設

施管理服務的意見。  

 事實上，康文署現時已提供多種不同渠道與工會及員方代表作定期性

的溝通，並因應員方的訴求作出適當的措施回應。  

康文署理解員方對外判原則的關注，並會積極與工會保持溝通，以解

釋外判康樂設施不會對現有員工有影響及不會有冗員的情況出現。  

鑑於工作小組的目的是審核監察康文署外判承辦商的服務表現，與工

會所持反對外判的意見有原則性的分別，有關邀請相關工會代表出席

工作小組的安排恐未能有助提升工作小組進行審視監察機制的成

效。此外，有關外判的安排受到多個不同工會的關注，如果工作小組

需要會見多個工會及同時處理不同工會的訴求，恐非理想及有效的方

法。  

 

3.4 顧客意見問卷調查報告，只用作

內部參考之用；並建議考慮公開

意見調查報告，使公眾人士知悉

有關的結果。若不方便公開意見

調查的所有報告結果，可考慮彷

效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優質服務

 由康文署自行頒發優質服務標籤予轄下場館的安排有欠說服力，恐怕

難以獲市民的認同。有關公開顧客意見調查報告的建議，會研究其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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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委員的意見  康文署的回應  

標籤制度，表揚服務表現優異的

承辦商。  

 

3.5 就體育館設施方面，部份更衣室

內地面防滑設施應加以改善，以

增加場地使用者 (尤其是長者 )的

安全。另外，更衣室因使用模式

不同，會較其他設施容易變舊；

故可否考慮要求承辦商每年加

以翻新。  

 

 針對更衣室地面容易濕滑的情況，署方會就更衣室內防滑方面多做工

夫，包括在地面作防滑處理並加強地面通風設計，使地面盡量保持乾

爽。更衣室外觀上比較容易陳舊的問題，並不是承辦商的責任，如有

需要部門會通知建築署作定期的維修更新。  

3.6 范錦平先生表示救生員工會一

向反對外判救生工作，曾在往年

舉行多次的工業行動。雖然處理

救生員問題並非小組的工作範

圍，但康文署有何計劃處理有關

問題。  

 康文署回應，署方與工會在外判服務方面有原則性的分歧，署方已盡

力向工會解釋外判服務並不影響現有員工，可惜仍未能完全釋除工會

對外判服務的疑慮。為針對員工對職業安全感的疑慮，署方在去年的

冬季，投放大量資源加强救生員的專業培訓，並鼓勵他們透過訓練考

取專業資歷。擁有關資歷的員工既可用擔任部門內部培訓的導師，亦

能增加員工的職業安全感。事實上，救生員同事對上述安排均有正面

的反應。  

在薪津方面，署方已因應市場的因素，上調臨時合約救生員的月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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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今年臨時合約救生員的招聘情況反應理想，至三月初署方

已收到 1,200 份申請。  

署方明白長期合約救生員均希望能轉聘為長俸救生員及臨時合約救

生員亦希望能轉聘為長期合約救生員。鑑於現時凍結人手政策，署方

會檢討聘請長期合約救生員的可行性。基於公平的招聘原則，康文署

招聘合約員工均需要公開予所有合資格人士。但相信現時在部門工作

的季節性救生員，因為具相關的工作經驗，在投考長期合約救生員方

面，會有一定的優勢。  

在游泳池人手編制方面，部門亦曾派員 (包括救生員同事 )到新加坡、

日本及澳洲等地考察，認為香港在救生員人手編制上相對是較充裕及

安全的，故沒有計劃增加或減少現有人手編制。綜合署方上述針對救

生員職業安全感的措施，如增加專業培訓、調高臨時合約救生員的薪

酬及檢討聘請長期合約救生員等等，相信會有助舒緩救生員對職業安

全感的疑慮。  

 

 


